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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日常生产经营决策制度 

第一条 为促进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健

康稳定发展，控制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风险，使公司生产经营环节规范运作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章程”）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下列日常经常性发生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： 

1、购买原材料、燃料和动力； 

2、购买日常办公用所需的低值易耗品； 

3、销售公司自行研发或者经销的产品、商品，提供公司经营范围内的服务； 

4、提供或接受劳务； 

5、其他日常经常性发生的生产经营交易事项。 

第三条 公司原材料的采购，必须签订书面合同，并且应当遵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燃料、动力、日常办公所需的低值易耗

品的购买，根据金额大小或实际情况确定是否签订书面合同，能够签订书面合同

的，应签订书面合同。 

第四条 公司签署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合同，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（以下简

称重大合同），应当及时披露： 

（一）涉及购买原材料、燃料、动力或者接受劳务等事项的，合同金额占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 1亿元； 

（二）涉及销售产品或商品、工程承包或者提供劳务等事项的，合同金额占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 5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 1亿元； 

（三）公司或者深交所认为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

其他合同。 

第五条 公司购买和销售产品、商品，提供经营范围内的服务时必须与对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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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书面合同，并且应当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第六条 公司发生日常经营交易事项，由总经理或其授权的高级管理人员决

定。 

第七条 公司一般性营销策略的制定、市场开发、营销渠道的建设，由总经

理决定。 

第八条 由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及工作规划需要调整的，且

调整幅度不超过 20%的，由公司总经理决定；调整幅度超过 20%的，报公司董事

会审批。 

第九条 公司任何部门、任何机构以及个人违反本制度规定，在日常生产经

营事项中进行越权审批的，公司有权对其进行相应处分；给公司造成损失的，相

关责任人应赔偿公司损失。 

第十条 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涉及关联交易的，按照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专门

制度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。 

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改。 

第十三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、公

司章程不一致时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、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、公司章程执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 年 4月 21 日 

 


